
 
 

 

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 

林大輝先生： 

 

開設「研究及檢討中學班級人數及教師編制事宜小組委員會」 

 

  本人曾於11月7日致函 閣下，提出建議於事務委員會設立一個

小組委員會，專門討論中學班級人數及教師編制事宜。本人現補充建

議小組委員會名稱、原因、職權範圍、工作計劃及時間表如下： 

 

（一）小組委員會名稱 

 

建議的小組委員會開設在本事務委員會之下，名為「研究及檢

討中學班級人數及教師編制事宜小組委員會」。 

 

（二）開設小組委員會原因 

 

現時，全港公營中學中一的每班學生人數是34人，教育局最近

公布新安排，下學年中一每班減少學生人數最多2名即至32人，

甚至維持現時的34人不變。這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(OECD)平

均的23.5人，及與歐美國家平均19-25人有著明顯的差距。另

外，本港公營中學的教師編制未能應付教育改革以及新學制帶

來的工作需求，教師教擔過高，急需減少教學節數、改善常額

編制及班級與教師比例，從而提昇教育質素。 

 

（三）小組委員會擬議的職權範圍 

 

研究及檢討中學班級人數及教師編制的安排、政策及有關事

宜， 並在有需要時作出建議。 

 

（四）小組委員會擬議的工作計劃 

 

小組委員會將把工作集中於以下範疇：─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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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研究及檢討目前中學班級人數的安排及政策； 

(b) 研究及檢討目前中學教師編制的安排及政策；及 

(c) 就相關的研究及檢討提出改善建議。 

 

（五）完成工作的擬議時間表 

 

根據《內務守則》第26(c)條，小組委員會應在展開工作起計12

個月內完成工作，並向事務委員會作出報告。若小組委員會認

為有需要在該12個月期限過後繼續工作，小組委員會應在取得

事務委員會同意後，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報告，並提出充分理

由， 以便把12個月的期限延長。 

 

  本人謹請 閣下帶領委員於12月10日的事務委員會討論。

謝謝。 

 

 

委員 

 
 

2012年12月5日 

 

 

 

 


